
陕西省卫錢雜舱滅室文件

陕卫办职业发〔2019〕67号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关于印发陕西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卫生健康委（局：！，西咸新区教育卫体 

局，韩城市、神木市、府谷县卫生健康局，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健康检查 

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令第2 号〕、《放射工作人员职业 

健康管理办法》，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卫办职健函〔2019〕494 

号）要求，为加强我省职业健康检查工作，规范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管理，现 将 《陕西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管理办法 

(试行》 印发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



- 2 -

一、提高思想认识。新制订的《陕西省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是做好取消

行政许可事项的落实和衔接工作，清理与《职业病防治法》

和《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不一致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措施。

对此，各地要高度重视，做到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与其他重点

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确保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放得

开、管得好。同时，对落实职业健康检查主体责任、优化机

构管理方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有利

于规范职业健康检查行为，保证工作质量，切实维护广大劳

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

二、加强宣传培训。要将《办法》宣贯作为今后职业健

康工作的重要内容，充分利用广播、网络、新媒体等载体广

泛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职业健康检查工作重

要性的认识，提升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要通过会议、培训

等形式，尽快让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及其专业技术人员了解掌

握《办法》的各项要求，依法依规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三、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各地要按照《办法》要求，进

一步加大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备案、规章制度、质量控制、

信息报告等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未按规定备案、

违规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未履行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报告义务、

未按规定告知和报告疑似职业病、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未按

规定参加实验室间比对，以及质量考核不合格且仍不整改等

违法违规行为，并将监督检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四、强化信息报告。要按照《办法》对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信息报告的要求，做好信息报告培训工作。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向用人单位出具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后1 5日内，应当填写 

或通过 “职业病和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定期向所在地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及负责质量控制的管理机构，如实上报职业 

健康检查信息（含外出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报告卡 I：见附件5〕， 

同年度4 月、7 月、10月和下一年度1 月 1 0日之前完成上一 

季度数据的审核、汇总统计与报告，并尽快实现职业健康检 

查信息的网络直报工作。

备案资料接收单位：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放射与职

业卫生所。

地址：西安市和平门外建东街3 号

联系人：赵显锋、李天来

电话：029-82234516、82231136、13630222556，

邮箱：2说 。0111 邮编：710054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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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管理，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

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是指依法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备案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医疗卫

生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陕西省行政区域内开展职业健

康检查机构的备案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全省范围内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备案的组织实施。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在开展职业健康检查之日起15个

工作日内向省卫生健康委申请备案。

第五条 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全省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的质量控制管理工作，完善职业健康检查信息网络直

报系统，定期汇总、统计分析机构报送的数据，组织职业健

康检查机构开展实验室间比对和职业健康检查质量考核，并

经省卫生健康委同意后，将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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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质量控制管理工作，应按照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规范（试行）》

规定执行。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结合职业病防

治工作实际需要，按照《陕西省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2020

年）》的目标要求，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加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能力建设，并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

达到每个县区至少有 1 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要求。

第二章 备案的基本条件

第七条 申请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涉及放射检查项目

的还应当持有《放射诊疗许可证》；

（二）具有相应的职业健康检查场所、候检场所和检验

室，建筑总面积不少于 400 平方米，每个独立的检查室使用

面积不少于 6 平方米；

（三）具有与备案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相适

应的执业医师、护士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四）至少具有 1 名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具有中级以

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职业健康检查相关工作三年以上的执

业医师；

（五）具有与备案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相适

应的仪器、设备，具有相应职业卫生生物监测能力；开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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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职业健康检查，应当具有相应的职业健康检查仪器、设备、

专用车辆等条件；

（六）建立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制度；

（七）具有与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报告相应的条件。

第八条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

规范》（GBZ188)、《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235)执行。

第九条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对提交备案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合法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第三章 备案需提交的资料及程序

第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申请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时，需

提交下列资料：

（一）《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表》（见附件 1）；

（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涉及放射检查项目的还

应当提交《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三）职业健康检查场所、候检场所和检验室平面示意

图（标明建筑总面积和每个独立的检查室使用面积）；

（四）与备案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相适应的

执业医师、护士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名册，主检医师执业医

师资格证书、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证书和职业病诊断医师

资格证书复印件；

（五）职业健康检查相关仪器和设备清单；

（六）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提交以下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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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健康检查管理体系文件（含领导小组成员、主

检医师任命文件等）；

（2）职业健康检查科室设置情况；

（3）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程序；

（4）疑似职业病、职业禁忌证报告、告知制度；

（5）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程序文件；

（6）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报告、档案管理制度；

（7）其他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制度。

（七）如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还应提交外出职业健

康检查专用仪器、设备、车辆清单，工作程序、质量控制、

放射防护和生物安全等管理措施；

（八）已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情况汇报（含被检单

位职业危害种类、职业健康检查的项目及类别、职业健康检

查人数、结果处理等内容）。

第十一条 省卫生健康委受理部门在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

有关规定对申请资料的合法性、完整性进行审核。对符合要

求的，同意备案，核发《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回执》（见附

件 2）。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备案，并书面向申请单位说明理

由。

第十二条 已备案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名称、地址、法定

代表人、备案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及项目等备案信息发生变

化的，或不再从事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应当自信息发生变

化或不再从事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原备

案单位提供变更信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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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申请变更备案时，应提供下

列资料：

（一）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变更表（见附件 3）；

（二）备案时省卫生健康委核发的《回执》；

（三）机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应提供变

更后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副本复印件；

（四）增加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的，需详细说明具

备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所需的工作场所、专业技术人员和

仪器设备等条件，按首次备案申请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第十四条 省卫生健康委应及时在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布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及变更等信息，并告知核发其《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核发其《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在该机构的《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备注栏注明、修改或注销检查类别和项

目、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等信息。

第四章 备案的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

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监督管理，摸清辖区内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底数（见附件 4），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做好职业健康

检查机构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六条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根据《职业健康检查质

量控制规范（试行）》的要求，结合我省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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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制定质量控制工作实施细则，每年定期对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进行质量考核。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发现职业健

康检查机构不符合备案条件的，应依法处理，情节较重的应

及时报告省卫生健康委收回该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通知书，

同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表

2.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回执

3.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变更表

4.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汇总表

5.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报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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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表

备案单位名称（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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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表

备案单位名称

备案单位地址 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职务/职称

案
查
目
别

备
检
项
类

1.接触粉尘类 （ ） 2.接触化学因素类 （ ）

3.接触物理因素类 （ ） 4.接触生物因素类 （ ）

5.接触放射因素类 （ ） 6.其他类（特殊作业等） （ ）

所
附
资
料
清
单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涉及放射检查项目的，还应当提交

《放射诊疗许可证》）及副本（复印件）； （ ）

2.具有相应的职业健康检查场所、候检场所和检验室，建筑总面

积不少于 400 平方米，每个独立的检查室使用面积不少于 6 平

方米的有关资料； （ ）

3.与备案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相适应的执业医师、护

士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有关资料； （ ）

4.至少具有 1 名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的有关资料；（ ）

5.与备案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相适应的仪器、设备，

与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相适应的职业健康检查仪器、设备、

专用车辆等条件的有关资料； （ ）

6.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制度有关资料； （ ）

7.备案的职业健康检查项目详细说明；

8.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资料（详细列出）。

本单位保证上述资料属实。

备案单位法定代表人： 备案单位：

（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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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执业医师等相关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情况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务/职称 所在科室 从事专业 工作年限
取得职业病诊断

等相关资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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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仪器和设备清单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用途 工作状态 购置日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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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回执

编号：陕卫职检备字（20 ）第 号

机构名称

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

放射诊疗许

可证号

法定代表

人
联系电话

机构地址

备案开展

职业健康

检查类别

及项目

开展外出

职业健康

检查项目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回执一式三份，一份由委审批机关留存，一份交备案申请单位，一份交核发其《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应在收到该回执后在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备注栏注明检查类别和项目、开

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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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变更表

机构名称（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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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变更表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职称

执业情况 是否继续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是（ ） 否（ ）

变更日期 年 月 日

变更事项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检查类别

1.接触粉尘类 （ ）

2.接触化学因素类 （ ）

3.接触物理因素类 （ ）

4.接触生物因素类 （ ）

5.接触放射因素类 （ ）

6.其他类 （ ）

1.接触粉尘类 （ ）

2.接触化学因素类 （ ）

3.接触物理因素类 （ ）

4.接触生物因素类 （ ）

5.接触放射因素类 （ ）

6.其他类 （ ）

检查项目 详细说明。

其他事项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出的有关要求（请注明）。

所
附
资
料

机构名称、机构地址变更的，请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副

本复印件；增加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检查项目的，请详细说明具备

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所需的工作场所、专业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

等条件。

本单位保证上述资料属实。

备案单位法定代表人： 备案单位：

（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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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汇总表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检查类别 联系电话

备注请 请注明没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县（区）数量和名单

填表单位： 市、县（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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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报告卡

卡片序号 省（区、市） 地（市） 县 乡镇



一、用人单位信息

1.单位名称： 2.组织机构代码

-

3.通讯地址： 4.邮编：

5.联系人： 6.电话：

7.经济类型：

8.行业：

9.企业规模： 1大型 2 中型 3 小型 4 微型 5 不详

10.职工总人数________ 其中，女工数

生产工人数________ 其中，女生产工人数

接触有毒有害作业人数 其中，接触有毒有害作业女工人数

二、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职业性有害因素
体检

类型*

接触

人(次)数

应检

人(次)数

实检

人(次)数

疑似职业

病人数

禁忌证

人数

调离

人数

体检

日期

三、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情况

填表单位（签章）：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由依法承担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填卡。

2.本表统计范围为所有可能产生职业性有害因素的生产和工作的用人单位。

3.依法承担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在给用人单位出具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后 15 日

内上报该卡，并应于每个季度结束前完成本季度数据的审核、确认上报。

4.*体检类型包括岗前、在岗、离岗。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填写实检人(次)数、禁忌证人数、

疑似病人数（若有）；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填写实检人(次)数和疑似职业病人数。

5.“ 二、职业健康检查情况”和“三、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情况”所填职业性有害因素应

对应。

6.同年度 4 月、7 月、10 月和下一年度 1 月 10 日之前完成上一个季度数据的汇总统计。

职业性有害因素 工作场所 岗位/工种 浓度类型 浓度（强度）范围 检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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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19 年 10月 16日印发

校对：杨全兵




